天主教輔仁大學學生延長修業證明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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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名
	
	電話
	

	系級
	
	申請日期
	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延長修業原因（以下由權責單位查驗填寫）

	· 上開學生係　　　學年度第　　學期             ，
因缺修應修科目學分不能畢業，需延長修業，繼續補修學分。□應屆畢業生
□延修生


	· 上開學生已修畢本校主修系所應修科目與學分，該生於　　　學年度申請通過具修讀　雙主修　學分學程輔　系　教育學程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資格，
俟完成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後，始核發相關證明。

	· 上開學生係　　　學年度第　　學期             ，
因未達               之畢業門檻，故無法畢業，需延長修業。□應屆畢業生
□延修生
□校訂
□所屬系所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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